

吉直党发[2009]34号
关于印发《省直机关发展党员

工作规则》的通知
省直各单位机关党委(总支、支部)：
省直机关工委2006年印发的《省直机关发展党员工作规则》，经过三年多的实践，对规范省直机关发展党员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，随着形势变化，有些规定已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。应基层党组织的要求和建议，我们在调查研究，反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对《省直机关发展党员工作规则》进行了修改，现将修改后的《省直机关发展党员工作规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根据本单位发展党员工作实际，认真执行,并请随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中共吉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       2009年12月2日
省直机关发展党员工作规则

(2009年12月2日)
为加强对省直机关发展党员工作的指导，规范工作程序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，结合省直机关发展党员工作的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则。

第一条  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要求。认真贯彻“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改善结构，慎重发展”的指导方针，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坚持党员标准、严格工作程序，坚持改善结构、保持均衡发展，坚持教育引导、做好基础工作，坚持求真务实、与时俱进，认真做好新形势下的发展党员工作。
第二条  发展党员实行计划管理。省直机关发展党员计划，由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（组织员办公室）负责综合制定，经省直机关工委同意，报省委组织部审批。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发展党员计划，由各部门机关（单位）党委按照当年积极分子数量1：7的比例负责制定。部门直属高中专（毕业班）、大专和本科院校发展学生入党计划实行单列，由院校党委根据在校学生总数制定，其中：高中专（毕业班）的比例为2%、普通大专院校的比例为4%-6%、本科院校的比例为8%。各部门机关（单位）发展党员计划经党委会讨论通过后，以正式文件于每年1月30日前报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（组织员办公室）。 
第三条  坚持发展党员工作报告制度。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（组织员办公室），负责向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组织部报告发展党员工作情况。各部门机关（单位）党委每年12月30日前要把全年发展党员的数量、结构比例、特点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，形成书面材料，报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。

第四条  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实行计划管理，由省委组织部统一印制，按省直机关年度发展党员计划发放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经省直机关工委批准的部门（单位）发展党员计划，持发展对象考核材料到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（组织员办公室）审核后领取。未报批发展党员计划不发放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。
第五条  严格执行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和规定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在发展党员工作中，要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和中央组织部、省委组织部有关规定，严格执行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和规定，确保发展党员的质量。。

第六条  认真做好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考察工作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基层党支部负责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考察。要按照有关程序和规定，做好积极分子的确定、培养和考察，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负责审批党员的党委要履行好对发展对象审查职责。  
第七条  《积极分子、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》，由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统一印制。各部门（单位）按照本年度确定的积极分子人数，到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（组织员办公室）领取。《学生积极分子考察登记表》由院校根据统一样式自行印制。
第八条 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。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（组织员办公室）负责全年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计划的制定。各部门（单位）机关党委要结合本部门（单位）实际情况安排落实培训计划，培训以省直机关工委党校为主。单位分散在长春市区以外，积极分子人数较多，工作季节性较强，不便到省直机关工委党校培训的单位，可自行组织培训考试。自行组织培训需经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（组织员办公室）同意,并对培训时间、课程设置、考试安排、学习成绩等进行审核验收后，填写《省直机关入党积极分子自行培训合格证书申领单》，经主管领导批准，发给省直工委组织部统一印制的《省直机关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合格证书》，否则培训不予承认。学生积极分子和院校教工由院校党委负责在学校业余党校组织培训、考试和发证，所属部门党委负责检查监督。
第九条  发展党员实行“公示”制度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在发展党员工作中，要严格执行省直机关工委《关于建立发展党员公示制的意见》（吉直党发[2001]2号文件），在发展对象发展前和预备党员转正前进行公示。公示的内容、形式、时间和公示情况的汇点及处理办法，按《意见》执行。

第十条  发展党员实行“票决制”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基层党支部大会讨论接收发展对象为预备党员时，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决定。

第十一条  认真做好预备党员教育、考察和转正工作。预备党员的教育、考察工作，由预备党员所在党支部负责。党支部要为预备党员确定培养联系人，定期考察并形成考察意见，填写《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》。对预备期满，本人提出转正申请的预备党员，要按规定及时予以转正。

第十二条  发展党员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严肃发展党员工作纪律，对在发展党员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、程序和违反有关规定的党组织及负责人，直接责任人要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，对弄虚作假、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。
本规则从2010年开始执行，2006年下发的《省直机关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规则》中“发展党员工作规则”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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